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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焦炉烟囱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验收意见

2023年 4月 7日，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在陕西省韩城市组织

召开了焦炉烟囱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验收会，参加会议的有验收报

告编制单位（陕西昌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线监测设备设备安装、

调试单位（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在线监测设备运维单

位（陕西清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代表及有关专家共 8人，

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单附后）。

会前，验收组对该项目在线设备的建设情况进行了现场核查。会

议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工作执行情况的介绍和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对项目验收调查内容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有关资料，经过认真讨论，

形成验收组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月更换焦炉烟囱烟气排放连

续监测系统，本项目更换后焦炉烟囱连续监测系统生产厂家为聚光科

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型号为 CEMS-2000。陕西清月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自动监测系统运维。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2月 18日~2月 24日

进行 168小时无故障运行；2023年 2月 25日-28日对焦炉烟囱烟气

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 72小时设备调试检测，再 168小时运行期间

设备运行稳定，数据测量值显示正常；公司本次项目为在线设备更换，

使用原有联网卡进行联网；受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委托，陕西昌泽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4月 1日~4日对焦炉烟囱烟气连续排放

监测系统进行了比对验收监测。

二、在线监测仪器基本信息

在线监测仪器信息如下表：

表 1 在线监测仪器信息表

CEMS主要仪器型号：CEMS-2000
仪器名称 型 号 原 理 量程范围 制造单位

CEMS系统 CEMS-2000 / /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颗粒物 Synspec PM 前向散射法 0~20~50mg/m3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二氧化硫 OMA-2000 紫外差分法 0~60~100mg/m3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一氧化氮 OMA-2000 紫外差分法 0~200~300mg/m3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氧气 HMS-100 氧化锆法 0~25%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流速 TPF-100 S型皮托管 0～250Pa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温度 TPF-100 铂电阻法 0～400℃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含湿量 HMS-100 极限电流法 0～40%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注：按实际工作量程验收。

三、烟气连续监测系统概况

2016 年 11 月 1 日，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CEMS-2000烟气分析仪取得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计量器具

型式批准证书。CEMS-2000型烟气（SO2、NOX、颗粒物）CEMS于

2021年 2月 18日取得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

书；配备的W5100HB-III型环保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北京万维盈创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月 10日取得中环协（北京）认证中

心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2018年 10月 22日，W5100HB-III型环保

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取得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

满足HJ 477—2009中要求。2021年2月5日，CEMS-2000型烟气（SO2、

NOX、颗粒物）CEMS取得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

满足 HJ/T 76-2007要求。

四、技术指标调试检测情况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2月 18日~2月 24日

进行 168小时无故障运行；2023年 2月 25日-28日对焦炉烟囱烟气

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 72小时设备调试检测，再 168小时运行期间

设备运行稳定，数据测量值显示正常。

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焦炉烟囱安装的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

限公司生产的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型号 CEMS-2000），气态污染物

CEMS（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氧气 CMS、流速 CMS、温度 CMS、

湿度 CMS所有调试检测结果均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

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的要求。

五、参比验收监测结果

按《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HJ 75—2017）中对参比验收监测的要求，用手工监测平均

结果与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同时段监测结果平均值进行比对可知：

验收监测期间：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焦炉烟囱烟气氧气、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颗粒物、流速、温度、氧气、湿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固



定污染源烟气（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的相关技术要求。

六、结论

6.1验收监测结果评价

验收监测期间对该焦炉烟囱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中氮氧化物

及氧含量的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系统响应时间、示值误差和准确度

进行了比对监测，现场仪器设备型号与国家质量检测检验中心适应性

检测报告核定的仪器设备型号一致，焦炉烟囱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中氧气、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流速、温度、氧气、湿度比

对指标均满足《固定污染源烟气（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

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和《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

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76—2017）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6.2验收比对监测条件检查结果

（1）该公司在焦炉烟囱安装了 1套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安装位

置距离地面高度为 28m，上下平台有 Z字梯通行，安装位置预留有手

工比对监测孔，系统安装规范。

（2）在线监测站房（即在线监控室）为单独站房，监控室面积

为 15m2，高度为 3.5米，设有空调、通风等系统，基本符合国家相关

技术规范要求，监测站房内配备了不同浓度的有证标准气体，且在有

效期内，可以满足日常零点、量程、校验的需要。

（3）该公司安装的 CEMS-2000型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其主



要仪器通过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的环保产品

认证，符合在线监测仪器的要求。

（4）在线监控数据能够稳定传输到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

础数据库系统，通信协议符合验收要求。

（5）仪器设备安装调试、校验、校准等报告齐全，日常运行记

录完整。

综上所述该项目监测站房、设备安装均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

（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要求；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验收比对结果均符合《固定污染

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

和《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

求及检测方法》（HJ 76—2017）的技术要求和规范；在线监控数据能

够稳定传输到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通信协议符

合验收要求。同意通过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焦炉烟囱烟气排放连续

监测系统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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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是以焦化为龙头的民营股份制企业，位于

陕西省韩城市昝村煤化工业园区，建有年产 70万吨的焦化生产线和

120万吨的洗精煤生产线各一条。

依据《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炼焦化学工业》

（HJ 854—2017）要求，焦炉烟囱必须设置烟气净化系统，排污单位

应依法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备。公司于 2023年 1月更换焦炉烟囱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更换后的焦炉烟囱连续监测系统生产厂家为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型号为 CEMS-2000。陕西清月环

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自动监测系统运维。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2月 18日~2月 24日

进行 168小时无故障运行；2023年 2月 25日-28日对焦炉烟囱烟气

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 72小时设备调试检测，再 168小时运行期间

设备运行稳定，数据测量值显示正常。

受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委托，陕西昌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4月 1日~4日对焦炉烟囱烟气连续排放监测系统进行了比对

验收监测，对在线监测设施运行及管理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收集

了有关的技术资料。根据比对监测结果及现场检查结果编制了验收技

术报告。

二、验收监测依据

1、《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炼焦化学工业》

（HJ 85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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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HJ 75—2017）；

3、《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76—2017）；

4、《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5、《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试行）》

（HJ/T 373—2007）；

6、《污染源在线监控（监测）系统传输标准》（HJ/T 212—2005）；

7、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提供的其他资料。

三、验收考核标准

表 3-1 CEMS示值误差、系统响应时间、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考核标准

项目 技术要求

气态污染物

CEMS

二氧化硫

示值误差

当满量程≥100μmol/mol（286mg/m3）时，

示值误差不超过±5%
（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当满量程<100μmol/mol时，示值误差不超

过±2.5%（相对于仪表满量程值）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氮氧化物

示值误差

当满量程≥200μmol/mol（410mg/m3）时，

示值误差不超过±5%
（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当满量程<100μmol/mol时，示值误差不超

过±2.5%（相对于仪表满量程值）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氧气 CMS 氧气 示值误差 ±5% （相对于标准气体标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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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技术要求

系统响应时间 ≤200s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颗粒物

CEMS
颗粒物 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不超过±2.0%

备注 氮氧化物以 NO2计。

表 3-2 比对监测结果准确度技术要求

监测项目 技术要求

二氧

化硫

CEMS
准确度

排放浓度≥250μmol/mol（715mg/m3）时，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43mg/m3）≤排放浓度<250μmol/mol（715mg/m3）时，绝

对误差不超过±20μmol/mol （57mg/m3）

20μmol/mol（57mg/m3） ≤排放浓度<50μmol/mol（143mg/m3）时，相对

误差不超过±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57mg/m3）时，绝对误差不超过±6μmol/mol
（17mg/m3）

氮氧化物

CEMS
准确度

排放浓度≥250μmol/mol（513mg/m3）时，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103mg/m3）≤排放浓度<250μmol/mol（513mg/m3）时，绝

对误差不超过±20μmol/mol （41mg/m3）

20μmol/mol（41mg/m3） ≤排放浓度<50μmol/mol（103mg/m3）时，相对

误差不超过±30%

排放浓度<20μmol/mol（41mg/m3）时，绝对误差不超过±6μmol/mol
（12mg/m3）

氯化氢

CEMS
准确度

排放浓度平均值：

≥250μmol/mol（408mg/m3）时，相对准确度≤30%；

≥50μmol/mol（82mg/m3）~<250μmol/mol（408mg/m3）时，相对准确度

≤30%；

<50μmol/mol（82mg/m3）时，绝对误差≤15μmol/mol（24mg/m3）。

一氧化碳

CEMS
准确度

排放浓度平均值：

≥250μmol/mol（313mg/m3）时，相对准确度≤15%；

≥50μmol/mol（63mg/m3）~<250μmol/mol（313mg/m3）时，绝对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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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项目 技术要求

≤20μmol/mol （25mg/m3）

20μmol/mol（25mg/m3）≤排放浓度<50μmol/mol（63mg/m3）时，相对误

差不超过±30%；

<20μmol/mol（25mg/m3）时，绝对误差≤6μmol/mol（8mg/m3）。

氧气 CMS 准确度

﹥5.0%时，相对准确度≤15%

≤5.0%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0%

颗粒物

CEMS
准确度

排放浓度﹥200mg/m3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5%

100mg/m3<排放浓度≤200mg/m3时，相对误差不超过±20%

50mg/m3 <排放浓度≤100mg/m3时，相对误差不超过±25%

20mg/m3 <排放浓度≤50mg/m3时，相对误差不超过±30%

10mg/m3 <排放浓度≤20mg/m3时，绝对误差不超过±6mg/m3

排放浓度≤10mg/m3，绝对误差不超过±5 mg/m3

流速 CMS 准确度

流速﹥10m/s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0%;

流速≤l0m/s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2%

温度 CMS 准确度 绝对误差不超过±3 ℃。

湿度 CMS 准确度

烟气湿度﹥5%时，相对误差不超过±25%

烟气湿度≤5%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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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概况

4.1在线监测仪器信息见表 4-1。

表 4-1 在线监测仪器信息一览表

CEMS主要仪器型号：CEMS-2000

仪器名称 型 号 原 理 量程范围 制造单位

CEMS系统 CEMS-2000 / /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颗粒物 Synspec PM 前向散射法 0~20~50mg/m3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二氧化硫 OMA-2000 紫外差分法 0~60~100mg/m3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一氧化氮 OMA-2000 紫外差分法 0~200~300mg/m3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氧气 HMS-100 氧化锆法 0~25%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流速 TPF-100 S型皮托管 0～250Pa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温度 TPF-100 铂电阻法 0～400℃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含湿量 HMS-100 极限电流法 0～40%
聚光科技（杭州）

股份有限公司

注：按实际工作量程验收。

2016年 11月 1日，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

CEMS-2000烟气分析仪取得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计量器具

型式批准证书。见附件 1。

CEMS-2000型烟气（SO2、NOX、颗粒物）CEMS于 2021年 2

月 18日取得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配备

的W5100HB-III型环保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北京万维盈创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于 2019年 1月 10日取得中环协（北京）认证中心环境保

护产品认证证书，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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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10月 22日，W5100HB-III型环保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取

得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满足 HJ 477-2009中要

求，见附件 3。

2021 年 2月 5 日，CEMS-2000 型烟气（SO2、NOX、颗粒物）

CEMS 取得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满足

HJ 76-2017要求，见附件 4。

4.2监测站房情况

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连续监测系统监测站房具体参数要求，见表

4-2。
表 4-2 监测站房具体参数情况一览表

序号 标准要求 实际建设
是否符合

要求

1
应为室外的 CEMS提供独立站房，

监测站房与采样点之间距离应尽可

能近，原则上不超过 70m。

独立站房，监测站房与采样点

距离 30米
是

2

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应

≥2000kg/m2。若站房内仅放置单台机

柜，面积应≥2.5×2.5m2。若同一站房

放 置多套分析仪表的，每增加一台

机柜，站房面积应至少增加 3m2，便

于开展运维操作。站房空间高度应

≥2.8m，站房建在标高≥0m处。

监测站房的基础荷载强度﹥

2000kg/m2。站房内放置 3台机

柜，面积 15m2。站房空间高度

为 3m，站房建在标高≥0m处。

是

3

监测站房内应安装空调和采暖设备，

室内温度应保持在(15~30) C，相对

湿度应≤60%，空调应具有来电自动

重启功能，站房内应安装排风扇或其

他通风设施。

监测站房内安装 1台立式空

调，并有来电自启功能，室内

温度为(22~25)℃，相对湿度为

20%~25%

是

4

监测站房内配电功率能够满足仪表

实际要求，功率不少于 8kW，至少

预留三孔插座 5个、稳压电源 1个、

UPS电源一一个。

监测站房内配电功率

380V×100A，三孔插座 7个、

稳压电源 1个、UPS 电源 1个。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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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要求 实际建设
是否符合

要求

5

监测站房内应配备不同浓度的有证

标准气体，且在有效期内。标准气体

应当包含零气(即含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浓度均≤0.1μmol/mol的标准气

体，一般为高纯氮气，纯度≥99.9%；

当测量烟气中二氧化碳时，零气中二

氧化碳≤400umo/mol，含有其他气体

的浓度不得干扰仪器的读数)和
CEMS测量的各种气体(SO2、 NOx、
O2)的量程标气，以满足日常零点、

量程校准、校验的需要。低浓度标准

气体可由高浓度标准气体通过经校

准合格的等比例稀释设备获得(精密

度≤1%)，也可单独配备。

监测站房内配备的零气（高纯

氮气）浓度为 99.999%，同时

配备杭州新世纪混合气体有限

公司生产的不同浓度二氧化

硫、一氧化氮标准气体，杭州

贝斯特气体有限公司生产的不

同浓度氧气标准气体，且在有

效期内

（具体见表 4-3）。

是

6
监测站房应有必要的防水、防潮、隔

热、保温措施，在特定场合还应具备

防爆功能。

监测站房采取防水、防潮、隔

热、保温措施。
是

7
监测站房应具有能够满足 CEMS数

据传输要求的通讯条件。

监测站房满足CEMS数据传输

要求的通讯条件
是

2、监测站房所用标准气体参数表，见表 4-3。
表 4-3 所用标准气体参数一览表

所用标准气体名称 浓度值 有效期 生产厂家名称

SO2

58.3mg/m3 2023-12-7

杭州新世纪混合气体

有限公司

32.8mg/m3 2023-12-7

14.3mg/m3 2023-12-7

NO

180.9mg/m3 2023-12-7

106.6mg/m3 2023-12-2

52.8mg/m3 2023-12-7

O2

14.5% 2023-12-8 杭州贝斯特气体有限

公司6% 2023-12-8

20.8% 2023-8-7 宝鸡市诚信工业气体

有限公司N2 99.999% 2023-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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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中数据可知，监测站房（即在线监控室）为单独设置站房，

监控室面积、高度，可以满足便于运维开展操作；站房设有空调、通

风等系统，监测站房内配电功率能够满足仪表实际要求，配备稳压电

源、UPS电源等，可以保证设备稳定运行。监测站房内配备了不同浓

度的有证标准气体，且在有效期内，可以满足日常零点、量程、校验

的需要。监测站房设置防水、防潮、隔热、保温措施。监测站房具有

满足 CEMS数据传输要求的通讯条件。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中相关要求。

4.3安装情况

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焦炉烟囱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由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安装、调试。自动监测系统运维

由陕西清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焦炉烟囱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重新安装时间为 2023年 1月，安装具体参数见表 4-4。
表 4-4 安装要求具体参数情况一览表

序号 标准要求 实际建设 是否符合要求

1
位于固定污染源排放控制设备的下游和

比对监测断面上游
与标准要求一致 是

2 不受环境光线和电磁辐射的影响 安装位置位于房间内 是

3 烟道振动幅度尽可能小 与标准要求一致 是

4
安装位置应尽量避开烟气中水滴和水雾

的干扰，如不能避开，应选用能够适用的

检测探头及仪器；安装位置不漏风

与标准要求一致 是

5
安装 CEMS的工作区域应设置一个防水

低压配电箱，内设漏电保护器、不少于 2
个 10A插座，保证监测设备所需电力

与标准要求一致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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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样或监测平台长度应≥2m， 宽度应

≥2m或不小于采样枪长度外延 1m，周围

设置 1.2m以上的安全防护栏，有牢固并

符合要求的安全措施，便于日常维护(清
洁光学镜头、检查和调整光路准直、检测

仪器性能和更换部件等)和比对监测。

监测平台长度 18m，宽

度 1.5m，满足日常维护

和比对监测需求，周围

有牢固并符合要求的

安全措施，便于日常维

护和比对监测。

是

7

采样或监测平台应易于人员和监测仪器

到达，当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面高度≥2m
的位置时，应有通往平台的斜梯(或 Z字

梯、旋梯)，宽度应≥0.9m；当采样平台设

置在离地面高度≥20m的位置时，应有通

往平台的升降梯。

采样平台设置在离地

面高度 28m断面处，有

通往平台的 Z字梯，宽

度 1.5m，满足日常维护

和比对监测需求。

是

8

当 CEMS安装在矩形烟道时，若烟道截

面的高度>4m，则不宜在烟道顶层开设

参比方法采样孔；若烟道截面的宽度>4m,
则应在烟道两侧开设参比方法采样孔，并

设置多层采样平台。

与标准要求一致 是

9

在 CEMS监测断面下游应预留参比方法

采样孔，采样孔位置和数目按照 GB/T
16157的要求确定。现有污染源参比方法

采样孔内径应≥80mm，新建或改建污染源

参比方法采样孔内径应≥90mm。在互不影

响测量的前提下，参比方法采样孔应尽可

能靠近 CEMS监测断面。当烟道为正压

烟道或有毒气时，应采用带闸板阀的密封

采样孔。

CEMS监测断面下

游设参比方法采样孔，

参比方法采样孔内径

为 100mm，采用带闸板

阀的法兰封闭

是

由表中数据及现场检查可知，在线设备安装于固定污染源排放控

制设备的下游和比对监测断面上游，安装位置不漏风，不受环境光线

和电磁辐射的影响，为垂直管段和烟道负压区域，可以使所采集的样

品具有代表性。安装位置预留有手工比对监测孔，系统安装规范，基

本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

规范》（HJ 75—2017）中相关要求。

4.4技术指标调试检测情况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2月 18日~2月 24日

进行 168小时无故障运行；2023年 2月 25日-28日对焦炉烟囱烟气



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焦炉烟囱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验收技术报告

第 10 页 共 20页

排放连续监测系统进行 72小时设备调试检测，再 168小时运行期间

设备运行稳定，数据测量值显示正常。

表 4-5 焦炉烟囱 72小时调试检测结果一览表

调试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 检测结果 单项评定

颗粒物

零点漂移 不超过±2.0% F.S 0.15 合格

跨度漂移 不超过±2.0% F.S -0.70 合格

准确度
排放浓度≤10mg/m3，绝对误差不超

过±5mg/m3 -0.56mg/m3 合格

SO2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 F.S 1.18% 合格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F.S -1.47% 合格

示值误差 不超过±2.5% 1.61% 合格

响应时间 ≤200S 122S 合格

准确度

排放浓度<20μmol/mol (57mg/m3)时，

绝 对 误 差 不 超 过 ±6μmol/mol
(17mg/m3)。

绝对误差为

-3.84mg/m3 合格

NO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 F.S 0.07% 合格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F.S -1.54% 合格

示值误差 不超过±2.5% 2.39% 合格

响应时间 ≤200S 127S 合格

NOX 准确度

20μmol/mol (41mg/m3) ≤ 排 放 浓 度

<50μmol/mol (103mg/m3)时，相对误

差不超过±30%；

-13.28% 合格

流速

速度场系数

精密度
≤5% 2.393%

合格

相对误差 流速﹥10m/s时，不超过±10% -7.36%

温度 绝对误差 ±3℃ 1.59℃ 合格

湿度 相对误差
烟气湿度﹥5.0%时，相对误差不超过

±25%
-6.87% 合格

氧量

零点漂移 不超过±2.5% F.S 0.60% 合格

量程漂移 不超过±2.5% F.S -0.36% 合格

示值误差 不超过±5% 1.33% 合格

响应时间 ≤200S 127S 合格

相对准确度 ﹥5.0%时，相对准确度≤15% 5.47%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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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中测试结果及附件 6报告所知：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

焦炉烟囱安装的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烟气在线监

测系统（型号 CEMS-2000），气态污染物 CEMS（氮氧化物、二氧

化硫）、氧气 CMS、流速 CMS、温度 CMS、湿度 CMS所有调试检

测结果均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

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的要求。

五、验收比对监测质量控制措施及分析方法

依据《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HJ/T 373—2007）和《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

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等规范要求，本次验收监测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如下：

（1）所用监测仪器通过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检定有效期内。检定

情况见表 5-1。

（2）废气监测严格按照《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HJ/T 397—2007）进行。监测前，按规定对采样系统的气密性进行

检查，对使用的仪器进行流量和浓度校准。监测仪器校准情况见表

5-2~5-3。

（3）所有监测人员持证上岗，严格按照本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文

件中的规定开展工作。监测人员持证上岗见表 5-4。

（4）参比监测方法采用国家或行业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见表

5-5。

（5）各类记录及分析测试结果，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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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填报，并进行三级审核。

表 5-1 监测仪器检定情况一览表

监测项目 仪器名称及型号 仪器编号 检定/校准部门与有效日期

湿度、温度

流速、颗粒物

氧气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YQ3000-D大流量烟尘（气）

测试仪

CZHB189 陕西国华现代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 2023-8-5

CZHB290 陕西国华现代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 2023-11-13

颗粒物

GZX-9240MBE
电热鼓风干燥箱

CZHB027 陕西国华现代测控
技术有限公司 2023-11-1

WRLDN-6100
恒温恒湿称重系统

CZHB162 陕西国华现代测控技术有限
公司 2023-9-7

AUW120D型岛津分析天平 CZHB012 陕西国华现代测控
技术有限公司 2023-11-1

表 5-2 监测仪器烟气测试仪校准结果一览表

YQ3000-D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烟气校准情况（CZHB290）

项目 标气编号
标气

值

采样前后

测定值
示值误差

是否

合格
采样前 采样后 采样前 采样后

标准限

值

氧气

（%）

812203032 5.5 5.4 5.6 -1.8 1.8 ±5% 合格

环境空气 20.9 20.8 21.1 -0.5 1.0 ±5% 合格

一氧化氮

（mg/m3）

L170512126 25.2 24.7 24.3 -0.5 -0.9 ±6.7 合格

90225004 91.1 90.0 90.7 -1.1 -0.4 ±6.7 合格

二氧化硫

（mg/m3）

62907191 25.7 24.7 25.3 -1.0 -0.4 ±14.3 合格

70811131 90.4 90.0 90.0 -0.4 -0.4 ±14.3 合格

注：标气浓度 SO2＜286 mg/m3,示值误差≤14.3 mg/m3;
标气浓度 NO＜134 mg/m3,示值误差≤6.7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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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Q3000-D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校准情况（CZHB290）

项目 标气编号
标气值

（mg/m3）

均

值

编

号

采样前后

测定值

系统偏差

（±5﹪） 是否

合格

使用前 使用后 使用前 使用后

氧气

（%）

812203032 5.5
A 5.4 5.6

0.5 -0.5 合格

B 5.5 5.5

环境空气 20.9
A 20.8 21.1

0.5 -1.0 合格

B 20.9 20.9

一氧化氮

（mg/m3）

L170512126 25.2
A 24.7 24.3

1.1 1.1 合格

B 25.7 25.3

90225004 91.1
A 90.0 90.7

0.8 -0.4 合格

B 90.7 90.3

二氧化硫

（mg/m3）

62907191 25.7
A 24.7 25.3

0.3 -0.7 合格

B 25.0 24.7

70811131 90.4
A 90.0 90.0

-0.3 -1.1 合格

B 89.7 89.0

表 5-3 监测仪器烟尘测试仪校准情况一览表

仪器编号

仪器流量设

定值

（L/min）

标准流量计读（L/min） 示值误差（±2.5﹪）
是否

合格
使用前 使用后 使用前 使用后

CZHB189

20.0 20.1 20.2 0.5 1.0 合格

30.0 30.2 29.6 0.7 -1.3 合格

40.0 40.4 40.3 1.0 0.7 合格

50.0 49.7 50.2 -0.6 0.4 合格

表 5-4 监测人员持证上岗一览表

姓名 王 浩 蔡邦缘 张雪莉

上岗证号 SXQCA-H19285 CZHB-01-16 CZHB-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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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比对监测分析方法确认一览表

比对检测项目 参比方法 方法检出限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1.0mg/m3

二氧化硫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57—2017
3mg/m3

氮氧化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3mg/m3

排气温度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6.1排气温度的测定）HJ/T397—2007
/

湿度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6.2.2 干湿球法）HJ/T 397—2007
/

氧气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6.3.2电化学法）HJ/T 397—2007
/

排气流速
《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

（6.5排气流速流量的测定）HJ/T 397—2007
/

六、验收比对监测内容

6.1 比对工况情况

比对时工况正常运行，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

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以及《固定污染源

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76—2017）的要求，工况负荷具体见表 6-1。

表 6-1 验收比对监测期间工况负荷一览表

日期 设计产量（t/d） 实际产量（t/d） 生产负荷(%)

2023年 4月 4日 1917 1800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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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验收比对监测内容

根据《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

术规范》（HJ 75—2017）的要求，比对监测项目和频次见下表 6-2。
表 6-2 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比对监测内容

分类 比对监测项目 比对监测频次

CEMS零点漂移 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氮、氧气 监测 1天，共 1次

CEMS量程漂移 颗粒物、二氧化硫、一氧化氮、氧气 监测 1天，共 1次

CEMS示值误差 二氧化硫、一氧化氮、氧气 监测 1天，共 3次

CEMS系统响应时间 二氧化硫、一氧化氮、氧气 监测 1天，共 3次

CEMS准确度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氧气 监测 1天，共 9次

颗粒物、流速、含湿量、温度 监测 1天，共 6次

七、验收比对监测结果及评价

7.1验收比对监测结果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比对监测结果见表 7-1。比对监测报告见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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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固定污染源烟气 CEMS比对监测结果一览表

测试点位：焦炉烟囱 测试日期：2023年 4月 1日、4月 4日

CEMS主要仪器型号： CEMS-2000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

仪器名称 型 号 原 理 工作量程 制造单位

CEMS系统 CEMS-2000 — —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颗粒物

分析仪
Synspec PM 前向散射法 0〜20mg/m3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二氧化硫

分析仪
OMA-2000 紫外差分法 0〜60mg/m3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氮氧化物

分析仪
OMA-2000 紫外差分法 0〜200mg/m3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氧量

分析仪
HMS-100 氧化锆法 0〜25%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烟气流速 TPF-100 S型皮托管 0～250Pa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烟气温度 TPF-100 铂电阻法 0～400℃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含湿量 HMS-100 极限电流法 0～40% 聚光科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是否

合格

颗粒物

零点漂移
不超过
±2.0% 0.0% 合格

量程漂移
不超过
±2.0% 0.0% 合格

二氧化硫

零点漂移
不超过
±2.5% 0.1% 合格

量程漂移
不超过
±2.5% 1.0% 合格

示值误差
不超过
±2.5% 0.8%/0.3%/-0.1% 合格

系统响应

时间
≤200s 125s 合格

一氧化氮 零点漂移
不超过
±2.5% 0.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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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程漂移
不超过
±2.5% 0.2% 合格

示值误差
不超过
±2.5% -0.2%/0.0%/0.0% 合格

系统响应

时间
≤200s 129s 合格

氧气

零点漂移
不超过
±2.5% 0.0% 合格

量程漂移
不超过
±2.5% -0.1% 合格

示值误差 不超过±5% -0.2%/-0.2%/0.7% 合格

系统响应

时间
≤200s 126s 合格

项目 参比数据 CEMS数据 单位
比对

结果
技术要求

是否

合格

颗粒物 3.8 2.284 mg/m3 -1.5mg/m3 绝对误差不超

过±5 mg/m3 合格

二氧化硫 3ND 7.516 mg/m3 5mg/m3 绝对误差不超

过±17 mg/m3 合格

氮氧化物 103 95.306 mg/m3 -6.8% 相对误差不超

过±30% 合格

氧量 7.4 6.800 % 10.1% 相对准确度不

超过 15% 合格

流速 2.8 2.914 m/s 7.1% 相对误差不超

过±12% 合格

烟温 166 167.882 ℃ 2℃ 绝对误差不超

过±3℃ 合格

含湿量 12.1 11.628 % -3.3% 相对误差不超

过±25% 合格

7.2验收比对监测结果评价

根据表 7-1的监测数据，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焦炉烟囱于 2023

年 1月安装一套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型号 CEMS-2000。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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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1~4日，对该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中二氧化硫、氮氧化

物、颗粒物的零点漂移、量程漂移、系统响应时间、示值误差和准确

度进行了验收比对监测。比对结果均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2017）和《固定污

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

法》（HJ 76—2017）的技术要求和规范。

八、联网情况

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使用原有联网卡进行联网，联网情况见

表 4-8。
表 4-8 联网情况一览表

标准要求 实际建设
是否符

合要求

通信稳

定性

1.现场机在线率为 95%以上；

2.正常情况下，掉线后，应在 5min
之内重新上线；

3.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

数在 3次以内；

4.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以上，当

出现报文错误或丢失时，启动纠错

逻辑，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

送报文

1.现场机在线率在 95%以上；

2.吊线后，5min之内重新上线；

3.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

线次数在 1~2次；

4.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100%。

是

数据传

输安全

性

1.对所传输的数据应按照 HJ/T212
中规定的加密方法进行加密处理传

输，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2.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端进

行身份验证。

1.所传输的数据按照HJ/T212中
规定进行加密处理传输；

2.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

端进行身份验证。

是

通信协

议正确

性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

HJ/T 212的规定，正确率 100%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符

合 HJ/T 212的规定，正确率

100%
是

数据传

输正确

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星期后，对一星期

的数据进行检查，对比接收的数据

和现场的；数据一致，精确至一位

小数，抽查数据正确率 100%

系统稳定运行一星期后，对一星

期的数据进行检查，对比接收的

数据和现场的数据一致，精确至

一位小数，抽查数据正确率

1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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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稳

定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不出现除通

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确性、数据

传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未出现除

通信稳定性、通信协议正确性、

数据传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

网问题

是

九、结论及建议

9.1结论

9.1.1验收监测结论

验收监测期间：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焦炉烟囱烟气氧气、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流速、温度、湿度、检测结果均符合《固

定污染源烟气（SO2、 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75—2017的相关技术要求。

9.1.2在线设备管理检查

（1）陕西中汇煤化有限公司焦炉烟囱在线监测系统由陕西清月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维管理，现场查阅了《烟气在线监测系统日

常维护工作记录》、《烟气在线监测系统维修记录》、《烟气在线监

测系统校准记录》、《烟气在线监测系统标气更换记录》等记录，所

有记录均完整。

（2）陕西清月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后，制

定了《烟气自动监测仪器设备操作、使用和维护规程》、《污染源自

动监测系统仪器定期校验制度》、《设备故障预防与处置制度》、《污

染源在线自动监测系统(烟气)岗位责任制》等制度。对日常巡检或维

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系统管理维护人员及时处理并记录。

（3）建立了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技术档案。购置了具有国

家标准物质证书的标准气体用于在线仪器的定期标定与校验。定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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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进行校验，校验记录完善。

9.1.3联网检查

在线监控数据能够稳定传输到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

据库系统，通信协议符合验收要求。

9.2建议

1、做好在线监测系统的日常巡检、维护、校准、维修等工作，

确保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长期、稳定、有效的运行。

2、健全 CEMS系统技术档案及运行档案，完善维护记录、运行

记录、巡检记录等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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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在线监测设备

在线监测设备监测数据 排气筒标识

数采仪 在线监测站房通风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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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监测采样口 温湿度计

空调及自启装置 电源

电气控制箱 温压流分析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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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样探头及机柜

监测平台及监测照片

监测站房内标气



第 4 页 共 128 页

设备预防与处置制度

定期校准制度制度 日常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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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点/量程漂移与校准记录 易耗品更换记录

日常巡检记录 维修记录

校验测试记录 标气更换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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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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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国环境保护产品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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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数采仪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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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报告



第 17 页 共 128 页



第 18 页 共 128 页



第 19 页 共 128 页



第 20 页 共 128 页



第 21 页 共 128 页



第 22 页 共 128 页



第 23 页 共 128 页



第 24 页 共 128 页



第 25 页 共 128页

附件 5 调试前 168小时试运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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